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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2－408） 
府法訴字第 1020075364號 

訴  願  人：○○○ 

            地址：○○市○○區○○街○○號○樓之○ 

訴  願  人：○○○ 

            地址：○○市○○區○○○路○段○○巷○號○樓 

訴  願  人：○○○ 

            地址：○○縣○○市○○○路○段○○○號○○樓 

訴  願  人：○○○ 

            地址：○○市○○區○○路○○○巷○號  

訴願代表人暨送達代收人：○○○ 

            地址：○○市○○區○○街○○號○樓之○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訴願人等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年 2月 8日彰稅法字

第 1020158665號復查決定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稱○○公司)所有坐落本縣○○鎮

○○段○○○之○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 2,605平方

公尺、權利範圍 10,000 分之 469，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核定

100 年地價稅額計 3 萬 l,077 元。因○○公司前經經濟部 85

年 5 月 22 日解散登記，原選派清算人董事○○○於 100 年 7

月 13 日死亡，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爰依公司法及土地稅法規

定,以全體股東○○○、○○○、○○○、○○○及○○○(原

名○○○○)為清算人，送達系爭土地 100 年地價稅繳款書，

訴願人就系爭土地課徵地價稅不服，提起復查，未獲變更，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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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本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

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一） 受處分人○○建設有限公司業經經濟部以 85年 5月

22 日經商字第 1070001 號函解散豋記，惟受處分人

之董事(即清算人）○○○（原名○○○）已於 100

年 7月 13日過世，依公司法 79條之規定固應以全體

股東為清算人，惟訴願人均係於未成年時遭父親○○

○冒名為公司股東，渠等均拋棄繼承。本件自應列訴

願人以外之受處分人公司之股東即○○○(原名○○

○○)為受處分人之法定代理人，原處分機關仍列訴

願入為義務人於法有違。 

（二） 訴願人 4人於 82年 2月 23日遭父親○○○(原名○

○○)冒名登記為受處分人公司股東，當時訴願人 4

人均未成年,從未同意擔任受處分人公司股東，亦未

有何出資，更未曾參與受處分人公司經營及分擔盈

虧，股東之同意書、股東會決議均由其父○○○(原

名○○○)出具，訴願人 4 人從未簽具，且成年後即

未與父親同住，完全不知受處分人公司經營狀況，訴

願人 4 人於其父○○○（原名○○○)過世後已拋棄

繼承，孰料訴願人 4人仍收到原處分機關地價稅繳款

書，始知遭冒名登記為受處分人公司股東，竟須負清

算人之責，訴願人已向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提起確認訴

訟。 

（三） 原處分機關所列受處分人欠稅額計算應為1,877,352

元，惟上開稅額已逾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五年徵收期

間，故原處分機關核定之稅額顯違法有誤，原處分機

關仍列訴願人為繳款義務人更與法相違，應予撤銷云

云。 

二、答辯意旨略謂：    

（一） 查廣威公司前經經濟部 85 年 5 月 22 日經商字 85107001

號函解散登記在案，依公司法第 113條規定，有限公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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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及清算，準用同法第 79 條規定，應以全體股東為清算

人。員林分局遂於 101年 8月 3日函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及經濟部，提供聲報清算人及公司登記等相關資料，經臺

中地方法院 101年 8月 28日函復略以，「本院受理 94年度

司字第 220號聲請人柯定宏即○○○呈報就任○○建設有

限公司清算人事件，業於 94 年 8 月 23 日中院清民發 94

司 220字第 73130號函准予備查在案，另聲請人聲請清算

完結事件，業於 95年 6月 8日撤回聲請在案……。」另經

濟部於 101 年 8 月 lO 日函送該公司最後一次變更登記事

項表、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其中變更登記事項卡載明○○

公司董事為○○○，股東為訴願人等 4人及○○○，惟因

○○○已於 100年 7月 13日死亡，員林分局爰依前述規定

以全體股東即訴願人等 4人及○○○為法定清算人，辦理

送達系爭土地 100年地價稅繳款書,於法並無不合。 

（二） 訴願人主張係於未成年時遭父親○○○冒名為○○公司股

東，已向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提起確認訴訟，且均拋棄繼承

乙節，為查明○○公司於 81年 3月 18日向經濟部申請登

記時，其股東中即訴願人等 4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是否

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本局以 l01年 12月 10日彰稅法字第

1011484029 號函詢經濟部，請其提供公司設立登記等資

料，經該部以 102年 1月 3日經商字第 lOl02163060號函

復（略以）:「關於有限公司辦理變更登記須由未成年之限

制行為股東同意時，自應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業經本

部 71年 1月 5日商 00117號函釋在案。是以，○○公司於

81 年 3 月 18 日申請登記時,除股東於股東同意書上簽章

外，應依上開規定，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是以，○

○公司於 81年 3月 18日申請登記時，已提供全體股東簽

章之章程、董事股東名單及法定代理人簽章同意書，嗣訴

願人等 4人雖對被繼承人即○○公司清算人○○○之遺產

表示拋棄繼承，惟依上述規定，渠等 4人仍為○○公司股

東即法定清算人。另訴願人主張係於未成年時遭父親○○

○冒名為○○公司股東，已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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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與○○建設有限公司之股東權及清算人委任關係均不

存在」民事訴訟乙節，經本局據以 102年 1月 30日彰稅法

字第 1020158591號函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查告其受理 101

年補字第 001702號民事訴訟事件是否判決確定，復經該院

以 102年 2月 5日中院彥民訴 102訴 56字第 13336號函復

略以，「本院受理 101年度補字第 1702號確認股東關係不

存在事件業經改分為 102年度訴字第 56號，目前仍在審理

中。」尚無民事訴訟確定判決以實其說。員林分局依法以

訴願人等 4人為○○公司法定清算人送達系爭土地 l00年

地價稅繳款書，並無違誤。 

（三） 訴願人主張○○公司欠稅額 187萬 7,352元(依訴願人檢附

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總計金額應為 121 萬 4,440

元) ，多筆已逾徵收期間，應予重新核定乙節，因該等稅

捐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依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規定尚未逾徵收期間，員林分局業以 101年 12月 22日

彰稅員分一字第 1012062975號函復在案云云。  

  

理 由 

一、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 應行

清算。」、「有限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

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

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

算人者，不在此限。」、「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解散

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前，應依法按稅捐受清償

之順序，繳清稅捐。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

之稅捐負繳納義務。」、「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

左：一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司法第 24 條、第 113

條、第 79條暨稅捐稽徵法第 13條暨土地稅法第 3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必要範圍內視

為存續」民法第 40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法人資格之消滅

與自然人之死亡不同，是一個法律程序的實踐，而程序實

踐之目標則是為了了結該法人之全部事務，只要實證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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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了結之事務，在處理該事務之範圍內，其法人之身分

即因此事務處理之需要，在規範上認定為繼續存在，此乃

為團體法之基本法理原則，而與程序上有無申報清算完結

無涉。從而稅捐機關以發現有登記在納稅義務人名下之土

地為由，認其尚有未了事務在，法人資格在處理此一事務

範圍內，尚未消滅，即無違誤（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

字第 629號判決參照）。 

二、 次按「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

定代理人之允許。」、「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

人。」分別為民法 77條前段、第 1086條第 1項所明定。

又「關於有限公司辦理變更登記須由未成年之限制行為能

力股東同意時，自應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按本部 90 

年 12月 7 日商 09002267290 號函公告，有限公司之股東

同意書，應經股東親筆簽名。另按民法第 77 條前段規定，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

人之允許。同法第 1086條及 1089 條分別規定：「父母

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

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

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準此，有限公司變

更登記，須由未成年之限制行為股東同意時，除股東於股

東同意書上簽章外，應依民法規定，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

書。」、「按公司法第 79 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全體

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

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同法第 80 條規定：「由股東

全體清算時，股東中有死亡，清算事務由其繼承人行之…」

（公司法第 113  條規定，有限公司清算準用無限公司規

定）。關於有限公司股東死亡，該股東繼承人如為未成年

人可否為該公司法定清算人一節，鑒於清算人職務重要，

職司公司了結現務之相關業務，執行清算業務均涉及法律

行為，應以有行為能力人者為之，未成年人無法充任；復

按清算人亦為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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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司法第 8  條、第 23 條參照），且公司法第 192  

條亦規定董事應有行為能力。準此，公司法第 80 條執行

清算事務之法定清算人，應由有行為能力之繼承人方得進

行清算事務。」分別為經濟部 71年 1月 5日經商字第 00117

號、94年 1月 21日經商字第 09402001810 號及 100年 3

月 29日經商字第 10002406650號所函示。 

三、 卷查系爭土地於 82 年登記所有權人為廣威公司，而該公

司前經經濟部以 85年 5月 22日經商字第 85107001號函

解散登記。非因依前揭公司法第 24 條為合併、分割或破

產而解散，自應行清算。又依同法第 113條準用無限公司

有關之規定即其公司之清算，應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又

前揭稅捐稽徵法第 13 條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解散清

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前，應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

順序，繳清稅捐。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

稅捐負繳納義務。本案經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函查經濟部

廣威公司最後一次變更登記事項表，經濟部以 101年 8月

10日經授商字第 10101162710號函，其中變更登記事項卡

載明廣威公司董事為柯定宏，股東為訴願人等 4人及吳貞

樺，是故基於訴願人等 4人為股東之身分，法人至清算終

結止，在清算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且依經濟部 100年 3

月 29 日經商字第 10002406650 號所函示，鑒於清算人職

務重要，職司公司了結現務之相關業務，執行清算業務均

涉及法律行為，應以有行為能力人者為之，未成年人無法

充任，訴願人等 4人於收受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核定 100 

年地價稅額計 3萬 l,077元之繳款書時，皆已為有行為能

力人當具清算人之資格及負清算人之權利義務，原處分機

關員林分局爰依前揭法令，將訴願人等 4人及吳貞樺為法

定清算人，自屬有據並無違誤。 

四、 惟訴願人主張均係於未成年（限制行為能力人）時遭父親

柯定宏冒名為公司股東，渠等均拋棄繼承云云。按經濟部

71年 1月 5日經商字第 00117號及 94年 01月 21日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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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09402001810 號所函示「關於有限公司辦理變更登

記須由未成年之限制行為能力股東同意時，自應附法定代

理人同意書。」、「按本部 90 年 12月 7 日商 09002267290 

號函公告，有限公司之股東同意書，應經股東親筆簽名。

另按民法第 77 條前段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

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同法第 1086 條

及 1089 條分別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

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

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

擔之。」準此，有限公司變更登記，須由未成年之限制行

為股東同意時，除股東於股東同意書上簽章外，應依民法

規定，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經查本案嗣經原處分機

關員林分局函詢經濟部，經濟部並以 102年 1月 3日經商

字第 lOl02163060號函檢送廣威公司設立登記事項表、公

司章程、全體股東簽章之章程、董事股東名單及訴願人等

4人法定代理人簽章同意書影本等資料，此並有原處分機

關員林分局提出在卷可稽。是以，○○公司於設立登記時

已提供全體股東簽章之公司章程及訴願人等 4人法定代理

人簽章同意書，即為○○公司股東身分，依上揭規定訴願

人等 4人為法定清算人。 

五、 又訴願人等 4人主張被繼承人即○○公司清算人○○○之

遺產表示拋棄繼承，且已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確認

其與○○建設有限公司之股東權及清算人委任關係均不

存在」民事訴訟乙節，本案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所據之處

分乃為訴願人等所具有限公司股東之身分，而應負之清算

人責任，其與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間繼承之法律關係不可混

為一談，訴願人等 4人所拋棄者乃為民法上被繼人與繼承

人間之繼承法律關係與訴願人等4人依公司法上應負之清

算責任尚屬有間，且案經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已以 102年

1月 30日彰稅法字第 1020158591號函請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查告其受理 101 年補字第 001702 號民事訴訟事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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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確定，經臺灣臺中地方法以 102年 2月 5日中院彥民

訴 102 訴 56 字第 13336 號函，函復略以「本院受理 101

年度補字第 1702 號確認股東關係不存在事件業經改分為

102年度訴字第 56號，目前仍在審理中。」因之，訴願人

主張尚無民事確定判決可證訴願人等 4人為股東身分不存

在，訴願人主張，不足採據。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復查

決定駁回復查之申請，揆諸前揭規定及函釋意旨，並無不

合，應予維持。 

六、 另就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所列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

復表訴願人欠稅額計算應為 1,877,352 元(依訴願人檢附

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總計金額應為 121萬 4,440

元)，且上開稅額已逾稅捐稽徵法第 23條五年徵收期間一

節，有關金額不一致情形，經查此乃因訴願人誤將納稅義

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第 1頁小計 662,912元加上該表第 2

頁總計 1,214,440元而生錯誤，總計金額應為 121萬 4,440

元，因已移送行政執行已無逾徵收期間之問題，且上開稅

額屬已確定而為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之行政

執行案件，非本件訴願審議範籌，併予敘明。 

七、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  仲(請假) 

                委員  溫豐文(代理)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李玲瑩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陳廷墉 

                委員  張富慶 

                委員  張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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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簡金晃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白文謙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6   月  17    日 

 

縣  長   卓  伯  源    

 
依據 101 年 9 月 6 日修正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第 229 條規定：「適用

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

之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

幣四十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四十萬元以

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

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

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

五、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

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為新臺幣二十萬元或增至新臺幣六十

萬元。」，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 240號） 
 


